進口集裝箱提貨換單保函
萬海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聯駿國際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我公司因向萬海航運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聯駿國際船舶代理有限公司申請辦理萬海航運股份有限公司承運之我公司進口貨櫃換單提貨，特向貴公司提供換單提貨保函及預押我公司保證支付的銀行支票。
此換單提貨的集裝箱是：
V/V：                                    

B/L NO；
CNTR NO；
POL/POD；
ARRIVE  DAY；
我公司保證，在換單提貨後，如以上集裝箱發生遺失，損壞，超期使用，或者因我公司辦理進口手續等原因造成超期堆存，或者我公司棄貨等情況，因此給萬海航運股份有限公司帶來的任何費用支出和造成的任何損害均由我公司無條件承擔賠付和賠償。
以上情況如發生，萬海航運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聯駿國際船舶代理有限公司即可從我公司預押保證支付的銀行支票中兌現賠付和賠償。賠付和賠償責任的兌現，包括但不限於預押保證支付的銀行支票。
如發生賠付和賠償我公司承諾按以下標準結算：
1． 集裝箱發生遺失：
按集裝箱現值賠償。
2． 集裝箱損壞：
   按集裝箱修理廠評估修理費賠償。
3． 集裝箱超期使用：
按萬海航運股份有限公司集裝箱超期使用收費標準賠付。
4． 集裝箱超期堆存費：
按堆存場地規定的堆存費率/天數結算。
5． 棄貨：
承擔棄貨給萬海航運股份有限公司造成的一切損失的賠償責任。
6． 其他：
按實際發生的費用和損失賠償
我公司保證，本保函的簽名或者蓋章和本公司提供的預押保證支付的銀行支票以及銀行支票上的公司公章，公司財務章，公司法定代表人章，是合法的，真實的，有效和無變更的，預押保證支付的銀行支票是可兌現的，並承擔無法兌現的一切賠償責任。
我公司承諾，如未發生本保函規定的賠付或者賠償，我公司必須在辦理還箱手續後的三個月內取回“預押保證支付的銀行支票”，並同時退還“空白支票收取單”。
如逾期未取回預押保證支付的銀行支票和退還“空白支票收取單”，則此銀行支票自動作廢並由貴公司自行銷毀，“空白支票收取單”同時失效作廢，對此，貴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銀行支票號碼：
公司公章：                              公司財務專用章：
公司法定代表人章；                      經辦人章：
                                   　　　　　　　公司
                                 年     月     日
